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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爱乐福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温州爱乐福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2779.93万元，利息923.86万元，本息合计
3703.8万元。该户债权由温州爱乐福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四道528号土地
使用权（土地面积18454.59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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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瑞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益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给温州瑞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截止基准日2016年10月31日，浙江益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2800万元，利息241.11万元，本息
合计3041.11万元。该户债权由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温州鑫泰热处理有限公司、虞君高、李玲玲、蔡丽飞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并由温州鑫泰热处理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莘塍镇红星村工业土地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借款人和
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温州瑞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你们向温州瑞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温州瑞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757145367

2017年1月26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温州瑞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以下债权转让给永嘉正

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截至基准日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债权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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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

浙江中造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雅皮士时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坤宝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坚钢管厂

浙江恒鹏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维宝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台港印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倍蒙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斯菲特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达利来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鸿龙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祥华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奔达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任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0

350

270

345

180

601.19

500

440

439.63

440

215.33

103.92

462

395

274.35

利息余额

8.28

43.09

30.73

45.72

11.57

42.56

51.05

39.54

26.89

32.07

17.08

5.73

31.28

21.25

89.68

担保/抵押人信息

浙江西能电气有限公司、马春平、孙兴造、王佐之个人房产

浙江三点水童装有限公司、温州市北极新秀服饰有限公司、包林、包丽敏

温州市申亚印业有限公司；沈加友、沈加辉

温州市森鸿钢管有限公司、温州市新行钢管厂（普通合伙）、郑祥池、姜森剑、姜新财

郑祥春

浙江帝驼服饰有限公司、浙江格宏服饰有限公司、季葱葱、梅慧平

温州银海印务有限公司、陈花叶、吴玉芳

方定财、张秉钧、陈建华、卢法林、乐清市爱玛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达利来服饰有限公司、温州斯菲特服饰有限公司

方定财、张秉钧、陈建华、卢法林、乐清市爱玛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达利来服饰有限公司、乐清市倍蒙服饰有限公司

方定财、张秉钧、陈建华、卢法林、乐清市爱玛服饰有限公司、温州斯菲特服饰有限公司、乐清市倍蒙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祥华防爆电器有限公司、南永蕾、刘文永

浙江鸿龙电气有限公司、南永蕾（配偶郑丽娜）、刘文永

温州鼎祥贸易有限公司、郑若、李剑仁、林国松、李剑静

浙江盛高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吕丑、黄步炳

池辉、温州任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温州任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四辆汽车

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
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
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
向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永嘉正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757873333

2017年1月26日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26日

（2016）浙0602民初8347号
浙江越龙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华恒进出口

有限公司、徐永斋、徐明：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
作银行东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8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692号

郑楣新、陈晓燕：本院受理原告陈升国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54号

韩建明、熊银花：本院受理原告陈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416号

周秉权、孙丽伟：本院受理原告王新诉你们及管
伊尔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7年5月5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094号

李燕、王汉定：本院受理原告汤亦思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142号

周玲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众合房产经纪有
限公司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947号

王湘信、黄安乐：本院受理原告戴小龙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313号

张辉：本院受理原告巫卫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4日下午14：
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39号

季霁卉、曹增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季霁卉、
曹增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4339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34号

黄宝传、许金杏、吴作明、章显将、何升靠、林章
美、苍南县宇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温州何丰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司、苍
南县广联彩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黄宝传、许金杏、吴
作明、章显将、何升靠、林章美、苍南县宇飞彩印工艺
厂（普通合伙）、温州何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苍南县
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司、苍南县广联彩印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303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35号

章显将、金玉琴、何升靠、黄宝传、林章美、苍南
县宇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温州何丰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司、苍南县广
联彩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章显将、金玉琴、何升靠、
黄宝传、林章美、苍南县宇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
温州何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
限公司、苍南县广联彩印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60号

林章美、阚伟松、何升靠、章显将、黄宝传、苍南
县宇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温州何丰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司、苍南县广
联彩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林章美、阚伟松、何升靠、章显
将、黄宝传、苍南县宇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温州
何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
司、苍南县广联彩印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
初30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63号

何升靠、徐少春、何升、何继管、章显将、黄宝传、
林章美、苍南县宇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温州何
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
司、苍南县广联彩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何升靠、徐少
春、何升、何继管、章显将、黄宝传、林章美、苍南县宇
飞彩印工艺厂（普通合伙）、温州何丰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苍南县龙港华美印业有限公司、苍南县广联彩
印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306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66号

楼剑锋、洪金凤、陈圣炉、温州市振南大药房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楼剑锋、洪金凤、陈圣炉、温州市振
南大药房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34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984号

林伙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欧吉斯
服装加工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
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7年4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54号

吴加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宏印包装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
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342号

汪贵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和博制衣设备有
限公司与被告汪贵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7年4月1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690号

朱志凯：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
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86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762号

周士勇、李利萍、李利培：原告乐清市华仪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82民初87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736号

叶建兵、方赛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
镇银行股份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叶建兵、方赛玲、施
孝希、潘巨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7年4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301号

施晓红、包立明：本院受理的原告董乐萍诉被告
施晓红、包立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326 民初 63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限被告施晓红、包立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偿还原告董乐萍借款本金240万元及利息（截至2016
年9月22日利息为44.52万元，后续利息从2016年9
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29562元，由施晓红、包立明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944号

卢兴亩、戴阿纳：本院受理原告卢孔准诉被告张
恒义、周平平、白植杰及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4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破4号

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金
阳光伏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浙江震瓯律
师事务所、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温州分所担任管
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3月13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
玖 大 厦 18 楼 ，邮 政 编 码 ：325088，联 系 电 话 ：
0577-88122696、 13868407862， 传 真 ：
0577-88982761，联系人：贺君、覃杨萍），申报时应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
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
于2017年3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
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5号

陈彩璋、赵建红：本院受理原告郭华东诉你们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6号

陈彩璋、赵建红：本院受理原告于则丰诉你们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7号

陈彩璋、赵建红：本院受理原告赵雷诉你们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0号

陈彩璋、赵建红：本院受理原告乔常军诉你们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964号

金永根：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雨恒服饰辅料厂（普
通合伙）与被告金永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970号

吴丽娟、许春权：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雨恒服饰辅
料厂（普通合伙）与被告吴丽娟、许春权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597号

廖春姣：原告金炳楚诉被告廖春姣、姚吴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廖春姣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人民币，利息损失暂计人
民币70000元（以本金50000元基数，依照年利率24%
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扣除已支付的部分利息人民币
50000 元）；2、被告姚吴华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
上午10时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